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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区烟花爆竹燃放管

理的通告
（2011 年 12 月 30 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规〔2011〕13 号

文发布）

为有效预防、减少因烟花爆竹燃放引发的火灾事故，保障公

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市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

下：

一、本市市区下列区域为烟花爆竹限制燃放区域：

（一）中吴大道以北、丽华北路、青龙西路以西、龙城大道

以南、龙江南路以东所形成的区域；

（二）戚墅堰街道行政区域。

除农历除夕 6 时起至农历正月十五日 24 时止，可以在限制

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，其他时间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在限制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。

二、禁止在下列地点和区域燃放烟花爆竹：

（一）文物保护单位;



常州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常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（二）火车站、客(货)运站、飞机场、主次干道、桥梁、隧

道等交通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;

（三）生产、销售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及安全保护区

内;

（四）大型能源动力设施、水利设施和水、电、燃气、热力

供应设施及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;

（五）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敬老院；

（六）10 层以上居住建筑（包括首层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

住宅）或建筑高度超过 24 米的公共建筑，安全距离 30 米范围内;

（七）实行物业管理的区域，在管理规约约定的燃放区域外

或禁止燃放区域内；

（八）依法禁止燃放的其他地点和区域。

三、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应当采购和销售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

准的烟花爆竹，并加贴防伪标签。

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。

四、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应当依法报

经公安部门许可；未经依法许可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燃

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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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除经依法许可的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外，

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限于鞭炮、双响爆竹和内管径 38mm 以下的

组合烟花，严禁燃放礼花弹和各种拉炮、摔炮、土火箭等未经批

准生产、销售的各类烟花爆竹制品。

六、燃放烟花爆竹应当严格按照燃放说明进行，不得以危害

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进行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

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和监护。

经依法许可的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应当按照

焰火燃放安全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。

七、公安、安监、质监、工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依

法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

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

等有关部门以及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社

会宣传活动，教育公民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安全燃放烟

花爆竹。

八、对未经许可生产、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，由安监部门责

令停止非法生产、经营活动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
并没收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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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九、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

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对责任单位处１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。

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、区域燃放烟花爆竹，或

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

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

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十、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管理工作中玩忽职

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一、本通告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6 年 12 月 5

日发布的《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春节期间有限燃放烟花爆竹

通告的通知》（常政发〔2006〕15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